
桃園市童軍參加日本童軍兵庫連盟「2025年淡路島露營活動」實施要點 

一、依據：1.中華民國桃園市童軍會與日本童軍兵庫連盟簽訂之交流協定書。 

          2.113.9.11桃園市童軍會第 11-2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。 

二、組團單位：桃園市童軍會 

三、活動日期：114年 1月 17日至 21日。 

四、參加對象：1.桃園市童軍、行義童軍及童軍服務員。 

              2.國小高年級之幼童軍。 

五、活動內容： 

    1.兵庫縣淡路島露營活動，進行國際童軍交流活動。 

    2.明石海峽大橋、鳴門漩渦遊船、淨琉璃之旅。 

    3.參觀世界文化遺產姬路城、六甲山滑雪場玩雪。 

    4.參觀神戶固力果工場(Glicopia)。 

六、活動費用：預估新台幣 3萬 4千元(多退少補)。 

七、說明事項： 

    1.預定人數為童軍、行義童軍及幼童軍共 25人，服務員 10人，合計 35

人。 

    2.報名截止日為 113年 10月 12日，以報名登記先後順序為準，額滿為

止。 

    3.曾參加 113年 3月 29~31日中日國際童軍交流活動的童軍伙伴優先錄

取。 

    4.錄取之童軍伙伴接獲通知後，請於 113年 10月 31日以前繳交保證金新

台幣 1萬元，否則由備取之童軍伙伴遞補。 

八、本實施要點經理事長核定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  



桃園市童軍參加日本童軍兵庫連盟「2025年淡路島露營活動」報名表  
 

報名單位：              童軍團(桃市第     團)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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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長簽名： 

 

聯絡電話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E-mail： 

  

※填妥報名表後，請於 113.10.12以前寄送至桃園市童軍會。 

  通知錄取後，請於 113.10.31以前繳交新台幣 1萬元，完成報名手續。 

 

  桃園市童軍會  E-mail：c282004@yahoo.com.tw 

mailto:c282004@yahoo.com.tw

